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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
榕政综〔2020〕30 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
创新应用三条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《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三条措施》已经市政府常

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0年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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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三条措施

为进一步推动落实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“互联

网+先进制造业”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榕政综

〔2018〕361 号），加快我市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创新应用，夯实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，助力“三个福

州”建设，现制定以下措施：

一、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

（一）鼓励企事业单位联合高校、科研院所优势互补加强

合作，建设资源丰富、服务完善、立足我市辐射全国的工业互

联网平台，以贴息、奖补或股权投入的方式予以支持。对国家

工业联网平台类专项支持（含近两年内）的我市工业互联网项

目，按照不超过国拨经费 1：1 比例(每个项目不超过 2000 万元）

的配套支持。

（二）支持工业互联网基础赋能平台、行业特色平台、服

务应用平台建设，对应用取得良好效果的，按平台建设投资额

的 20%予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二、培育应用标杆和重点项目

（一）培育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。支持工业企业网络化改

造集成创新应用、平台集成创新应用、安全集成创新应用、标

识解析应用等，对效果明显、具有示范意义，入选省级以上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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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标杆企业和国家级应用典型案例的，给予 30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支持企业基于互联网技术在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

经营管理、物流配送、电子商务、售后服务、节能减排、安全

生产等方面开展项目建设。对成效明显的项目，按投资额的 20%

予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三、支持工业企业“上云上平台”

（一）支持工业设备“上平台”。开展设备数字化管理、设

备在线故障诊断、预测性维护、产能提升、节能降耗、质量管

理等分析应用。对于“上平台”的生产过程设备、智能装备产

品，按照每台（套）“上平台”设备给予最高 2000 元全额奖补，

单个企业年奖补不超过 1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中小企业核心业务“上云”。对使用云化工业软

件及工具的中小型工业企业，按其使用云化工业软件的实际费

用及配套工具采购费用的 50%给予奖补，单个企业年奖补不超

过 20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企业基础设施“上云”。对使用计算资源服务、

存储资源服务、网络资源、安全防护服务的工业企业，按照其

使用云计算服务的 50%给予奖补，单个企业年奖补不超过 20万

元。

同个企业同时开展多类型“上云上平台”的，可叠加享受。

该奖补可与市财政其他奖补政策叠加享受。单个企业年度所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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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奖补资金不得超过该企业当年度所缴交税收地方留成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具体由市工信局负责解释。此前政策若与本措施不一致的，按

本措施执行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

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2月17日印发


